关于数学科学学院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的补充办法
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学生教育见习、实习与研习等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，全面提高我院师范生的教师教育技能和综合竞争力，特制订本补充办法。

一、实习安排
教务办根据学院教学与实验工作组确定的实习学校，结合实习学校的意见，确定各实习编队的人数和人员构成，分配到各班级。
各班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学生户籍地、生源地、成绩排名等因素及时召开班委会协商实习学校名额分配事宜。
定向生应根据协议到培养地参加自主实习，民族生可以参加自主实习，荣誉班学生（不包含初阳荣誉班）可以参加自主实习或者专业实习，其他师范生原则上均需参加编队实习。编队实习的学生如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，且用人单位有顶岗实习需求的，需由用人单位向实习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院审批同意后，学生可参加顶岗实习。
师范生教育实习原则上安排在第七学期，有坚定考研意向的学生应向班主任、教务办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可在第八学期实习。为加强管理，提高实习质量，学院酌情提高第七学期的优秀实习生比例，参加第八学期实习的优秀实习生名额控制在10人以内。因计划考研申请第八学期实习却未参加考研的学生，直接取消评优资格。
二、过程管理
学院指导老师应严格执行实习考勤和请假制度。在金华市区以外开展教育实习的学生，原则上应全程在校、不得外出。确有需要外出者，应征得实习指导老师和实习学校的审批同意，同时应遵守学院学工相关请假规定。
教育实习期间，指导老师应每周至少有一天到实习学校指导学生实习工作，并填写实习指导记录表，同时提交教务办，作为教育实习指导工作量重要依据之一。

3. 指导老师应按照要求的研习课时数制定研习计划，报教务办留档，并遵照研习计划执行。学院将组织教学督导对教育研习的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指导老师应做好研习过程性材料与总结性材料的留存和提交工作。

4. 学院对实习指导老师实施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学院教学与实验工作组负责对实习指导老师的选聘和考核工作。

5.实习指导所产生的差旅费用遵循实报实销的原则，按照学校计财处相关规定进行报销。由于特殊原因无法提供差旅报销证明的，根据实际实习指导情况，学院在年终业绩分配时，给予不超过3000元适当差旅补贴。
本补充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数学科学学院。

